
學校自評 國教署檢視

符合/不符合 符合/不符合

一

學校辦理雙聯學制前，應先對合作對象進行

評估；評估事項應包括合作對象之設立及其

核發之學分證明或畢業證書，均應經其主管

機關認可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二 擬訂雙聯學制計畫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三 與合作對象擬訂協議書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四

經學校校務會議或相關行政會議通過，於

___年__月__日__學年度第__次__________會

議通過。（檢附相關會議紀錄）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學校自評 主管機關檢視

符合/不符合 符合/不符合

計

畫

內

容

之

擬

訂

一

備具計畫內容，包括：實施內容、學生權利

義務、上課期程、時間安排、收費項目、編

班方式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實施雙聯學制應行注意事項 自評檢核表
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基本資料

程序事項

項目 編號 說明

校內是否有其他特殊課程：□無□AP課程□IB課程□IFY課程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實施學校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合作對象之學校資訊

合作對象之國家：□美國_______________州 □加拿大，地區：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□澳洲，地區：_______________  □英國，地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□紐西蘭，地區：_____________ 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合作對象之身分：□外國學校，學校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□外國機關（構），機關（構）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□在臺外國僑民學校，學校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實際合作事項

項目 編號 說明

是

否

符

合

訂

定

程

序



一 備具合作期程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二 備具申請參與之學生條件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三 符合雙方課程計畫及學分採計規定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四 備具修業期限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五 備具學分證明或畢業證書授予條件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六 備具註冊、休學及復學等學籍管理事項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七
明定學校及合作對象之收、退費項目、金

額、時間、方式及原則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八
明定雙方學校及參與雙聯學制課程之學生之

權利與義務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九
備具雙聯學制課程之學生輔導項目，包含學

習輔導、進路輔導、生涯輔導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十
備具雙聯學制課程之學生赴合作對象修習雙

聯學制課程之安全配套措施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十一
備具雙聯學制課程之授課教師專業成長計

畫。（如有討論，請檢附相關說明文件）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十二 明定雙聯學制協議書之修正及終止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十三 備具雙方專責單位及人員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協

議

書

擬

訂

之

原

則



十四
備具合作對象所屬國語言及我國語言二種版

本協議書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一

應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，並運用多元管道向

學生及家長說明雙聯學制計畫內容。

多元管道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二

學校徵詢學生參加雙聯學制之意願時，應檢

附雙聯學制計畫及家長同意書通知家長，經

家長勾選同意參與之選項，學校始得安排學

生參與雙聯學制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一
應與合作對象確實討論雙方課程之學分採

認。（如有討論，請檢附相關說明文件）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二

應注意參加雙聯學制之學生修習我國課程之

科目、學分及其採計，應符合我國課程綱要

及相關法規之規定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三

學校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需求及相關因素，

促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，除在符合我國課程

綱要規定納入每週三十五節課程實施外，得

安排於平日課後第八節，或假日、寒暑假每

日至多七節之課程。但課程實施具特殊需求

，報經國教署許可者，不受前開節數規定之

限制。

□符合

□符合但書規定，

許可函文日期及字

號：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四

學生因雙聯學制而增加修習之外國課程，不

得納入學校依據我國課程綱要及相關法規規

定實施學習評量之範圍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五

學校安排學生赴外國合作對象修習雙聯學制

課程，考量雙聯學制課程之學生外語及生活

能力，應予以實施培訓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未安排學生出國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一 學校應優先以代收款項辦理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二
所收款項應專款專用於實際相關需求，並確

保收支平衡，不得溢收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費

用

收

取

協

議

書

擬

訂

之

原

則

宣

導

說

明

課

程

教

學

及

學

習

評

量



三
繳費單據應與學校之註冊繳費單區隔分列，

並清楚標示雙聯學制等文字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四

學生因故無法繼續修讀雙聯學制課程時，學

校應就尚未支用之款項，扣除已議定或完成

採購而必須支付之數額，將餘額退還學生，

並發給退費單據；退費單據明列退費項目及

數額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無此情形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五

雙聯學制之收、退費內容及程序，學校應協

助學生及其家長釐清相關疑義及處理相關作

業，並應注意不得損及學生及家長權益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一
學校應於學生在校參與雙聯學制課程時，指

派專人輔導學生，及維護其安全與秩序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二
應以優先維護雙聯學制課程之學生權益為原

則，提供學生協助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三
備具事項疑義或爭議之協調機制（如遇課

程、轉銜及升學等相關事項）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說明：

________________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□不適用

一 □

二 □

三 □

檢核表「必須」檢附之附件如下，已檢附者請於□打勾

雙聯學制協議書（包含合作對象所屬國語言及我國語言二種版

本）

訂定雙聯學制計畫或雙聯學制協議書之相關會議記錄

附

件

自評檢核表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學

生

權

利

及

義

務

填表說明：

一、請依各自檢項目及細項說明辦理，並請於「學校自評」欄位勾選是否符合各自檢項目。

二、完成校內自檢後，請將本表於校內逐級核章，並掃描成電子檔(PDF)，與其他備查文件資

　　料一併函報本署，正本請留校歸檔。

三、依本注意事項第三點規定，學校安排學生赴外國合作對象修習雙聯學制課程，應報國教

　　署轉請教育部駐境外機構。


